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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4〕2899 号

申请人：海南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，住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29 号首层自编 274 房（仅限办公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丁力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陈炯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被申请人：卢毅明，男，汉族，1987 年 9 月 21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郭先志，男，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申请人海南君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与被申请人

卢毅明关于赔偿损失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

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委托代理人陈炯，被申请人卢毅明及其委

托代理人郭先志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损失 342748.4055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在 2023 年 10 月 21 日以 APP 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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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时间无法登录为由对本人作开除处理，仲裁委已认定申请人

该行为属违法解除，并认为本人过失行为尚未达到严重过失或

重大过失程度，足以证明本人无需向申请人赔偿损失。二、该

起事故并非本人工作失职导致，而系开发部同事失职导致的系

统故障，正常情况下，只有主域名损坏后系统才会自动切换到

备用域名，但因申请人长期使用备用域名，导致备用域名出现

故障无法自动切换至主域名，且域名巡查工作周期为每上下半

年各一次，本次域名事故不在巡查时间节点，故申请人将此责

任归咎于本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。三、备用域名距续费到期仍

有 1043 天，故此次故障系众多不确定因素所致，并非单一原因，

运维岗的工作即处理此类突发情况。四、本人作为运维岗员工，

此次事故仅可认定本人为一般过失，申请人并未提供充分证据

证明本人对此次故障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或故意。五、此次故

障持续时间 30 分钟，本人一直在逐个处理和解决系统问题，并

无工作上的失职和过错。六、申请人主张损失金额的计算公式

毫无依据，申请人从未与本人确认过损失金额，本人对此不予

认可。每天注册人数和充值数额受多种因素影响，具有偶然性

和不确定性，且申请人计算损失的方式不合理，缺乏客观性。

综上，请求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2018年 5月 7日入职其处任运维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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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因其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怠于履行基础工作职责，未完成

域名续费，导致单位两个重大项目游戏长达 30 分钟游戏全端无

法进入，造成客户未能正常上线、降低单位声誉，以及客户无

法进行充值消费，同时导致无法拥有新用户，损害推广投放成

本以及客户充值消费预期利益，产生巨大经济损失。申请人对

此提供邮件、后台流水数据、赔偿金额计算方式等证据予以证

明。被申请人对此辩称其并无存在工作失职，其工作范围包括

域名出现问题后及时进行处理，该起事件系备用域名故障损坏

导致客户未能在短时间登录系统，但因申请人长期使用备用域

名，导致备用域名出现故障无法自动切换至主域名，且域名巡

查工作周期为每上下半年各一次，本次域名事故不在巡查时间

节点，加之申请人主张的损失金额并无依据，故对其本案仲裁

请求不予认可。申请人反驳称，被申请人未及时履行域名续费

的职责，未勾选自动续费，导致事故发生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，

且游戏项目注重长线运营及预期利益，只有长期运营方可增加

利益和收入，商业价值亦随之提高，被申请人此次过失行为造

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本委认为，其一，用人单位在经营过程中

因受自身经营战略和决策影响、内部员工提供劳动期间行为及

成果的质量左右，其不可避免地需面临经营风险所带来的经营

成本的增加及利润的损耗，此属正常经营行为的合理风险情形，

需由其自行承担的对内用工及对外经营的成本支出。基于此，

劳动者在提供劳动过程中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，即仅系因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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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失而导致用人单位的经济损失，属于用人单位应承担的合理

风险范畴，不应将劳动者需承担的赔偿损失责任人为扩大，否

则用人单位存在转嫁经营风险之嫌。由于本委在穗海劳人仲案

字〔2024〕1077 号案中已认定被申请人的过失行为“尚未达到

严重过失或重大过失的程度”，故申请人所指称的被申请人过失

行为，应属于一般过失行为性质，其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

的主观过错。其二，被申请人虽存在过失行为，但如前所述，

该行为并非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，故其因一般过失行为而对申

请人造成的相应后果，缺乏被认定为因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而

实施的加害行为之前提，即其该过失行为不能当然等同于应承

担赔偿责任的加害行为性质。其三，申请人提供的后台流水数

据和赔偿金额计算公式等证据均系其单方出具的材料，并无第

三方机构对该材料数据予以佐证或证明，故其提供的上述证据

证明力存在瑕疵，缺乏旁证以证实当中内容的有效性及真实性。

因此，鉴于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对其主张的损失数额予

以证明，进而未能证明申请人存在直接经济损失的客观事实。

综上，因本案查明的现有证据和事实无法证实被申请人存在主

观故意或重大过失，未能认定其过失行为具有加害行为的性质，

加之本案证据未能对申请人主张的损失金额予以证明，故不能

证明被申请人的过失行为与申请人所述损失结果存在因果关

系，无法佐证其所请求的赔偿金额具有客观依据和事实基础。

因此，基于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对自身主张的仲裁请求所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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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实予以证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之规定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本委认

为其本案仲裁请求不符合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五条之

规定，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五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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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